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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臺北市特定場所容留人數管制規則」修正總說明 

一、為管制本市特定場所容留人數，維護公共安全，增進公共利益，

落實執行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第九十五條之一規定

，本府前於九十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訂定發布臺北市特定場所容留

人數管制規則（以下簡稱本規則），嗣於一０二年六月十四日修正

。本次修正係為加強落實本市特定場所依本規則執行相關容留人

數管制事宜，以提升公共安全，避免災害發生時容納過多人數，

造成逃生時推撞擠壓肇致重大傷亡，爰增訂經營特定場所之業者

應製定容留人數管制計畫，以及有本規則第八條第一項各款規定

之情事時之間接強制或直接強制方法及大型場所管制機制，另配

合現行法制體例酌作文字修正，擬具本規則修正案。 

二、本規則修正重點說明如下： 

 (一)修正條文第五條：新增第四項明定經營特定場所之業者應於容

留人數管制量核定函送達後一定時間內，製定管制計畫報請消

防局核定，及管制計畫應包含之內容，且業者應據以執行管制

措施。 

 (二)修正條文第八條：修正第一項本文，明定有本條第一項各款情

事之一者，業者經消防局以書面命於一定期限內改善，屆期不

改善者，依行政執行法規定辦理；另新增第一項第五款規定，

明定經營特定場所之業者未依限提報管制計畫或未依管制計畫

執行管制措施者，亦屬消防局應命限期改善之情事。 

 (三)修正條文第九條：配合第八條第一項修正，酌作文字修正；另

現行條文第一項後段有關查獲超過容留人數管制量時之處置，

本即應依第八條第二項規定辦理，尚無庸重複規定，爰予以刪

除。 

 (四)其餘條文依現行法制體例，酌作文字修正或項次及款次調整。 

 (五)本規則附表二申報表及附表三告示牌規格，核其內容乃執行細

節事項，為保留彈性，宜授權由消防局定之，爰予刪除。原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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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一配合修正名稱為附表，內容並酌作文字修正。 

三、本案業經本府一一０年二月二十日府法綜字第一一０三００六三

九八號令發布。 


